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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及私有化的裨益

私有化建議及[編纂]的背景及原因

本公司計劃通過私有化建議進一步與新奧能源整合，構建一體化天然氣產業智能

生態運營商，並實現在香港市場的[編纂]，以進一步釋放業務增長潛力，鞏固公司行

業領先地位。本公司相信能實現這一計劃，理由如下：

天然氣行業機遇與挑戰並存，產業鏈進一步整合勢在必行

天然氣行業具備廣闊的發展前景，正處於重要發展機遇期。在全球加速推進低碳

轉型以及中國堅定實施雙碳戰略的協同驅動下，國內外天然氣市場呈現出蓬勃的發展

態勢。根據國際能源署(IEA)報告，2024年全球天然氣消費量開創新高，達到約4.2萬

億立方米，預計2030年可達到4.5萬億立方米，其中亞洲為主要增長驅動力，貢獻全球

一半以上增量。國內市場發展更為矚目，天然氣是中國實現「2030年碳達峰」和「2060

年碳中和」目標的重要替代能源，國家就天然氣在一次能源消費中佔比設立明確目標，

力爭在2030年達到15%水平。在雙碳戰略帶動下，根據國家發改委統計資料，2024年

全國天然氣表觀消費量達到4,261億立方米，同比增長8%。

天然氣行業的蓬勃發展既創造了機遇，也形成了一定挑戰，天然氣運營商迫切需

要進一步整合上下游資源，更好應對行業變化。

加強優勢互補，滿足新市場環境下客戶多元化需求
 

本公司在收購上游天然氣資源及在中游基礎設施運作方面顯示出明顯優勢。本公

司已構建優質的國內及國際天然氣資源池，並依託舟山LNG接收站作為支點。本公司

通過各種方式（包括訂立長期合約）加強與三大石油公司的戰略合作以獲得上游天然氣

供應。此外，本公司動態調優國際資源流向，截至目前已簽署海外長協超1,000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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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舟山LNG接收站目前已建成實際的處理能力為750萬噸╱年，2025年8月三期建成

後已達至1,000萬噸╱年以上。舟山LNG接收站在2024年的接卸量則達到240萬噸。新

奧能源天然氣業務主要聚焦於國內分銷領域，城市燃氣項目佈局全國於20個省份，工

商業客戶累計超29萬個，住宅用戶超3,200萬戶。與新奧能源整合後，本公司可充分發

揮其天然氣資源池優勢和LNG接收站的儲運能力，為新奧能源應對下游客戶需求的變

化提供有效支撐。同時，新奧能源大部分項目位於浙江、江蘇、山東、廣東、福建、

安徽等經濟發達地區，該等地區是進口LNG分銷優勢市場，通過資源互換也可觸達全

國市場。本次整合在保證新奧能源客戶需求的前提下，為進一步拓展其他業務打下堅

實基礎。另一方面，本公司可將上游氣源與新奧能源客戶需求進行匹配，進一步擴大

資源池，提升LNG接收站使用效率，形成「內外雙循環」協同發展的商業模式。

通過本次私有化建議，本公司和新奧能源的優勢將進一步融合互補，有利於增強

應對新市場環境的競爭能力，實現資源的高效配置與業務的深度融合，從而更好應對

天然氣行業變化，更好滿足客戶多元化需求。

利用天然氣全場景優勢，有效對沖風險並抓住機遇

本公司已建立天然氣全場景優勢，包括客戶基礎、海內外資源池、基礎設施支點

以及國際風險管理體系。客戶基礎方面，在城燃特許經營權基礎之上，本公司可拓展

更多的國際和國內客戶；海內外資源池方面，本公司所持有的天然氣長協資源則可作

為新奧能源天然氣業務的「壓艙石」，保障氣源穩定供應，平抑氣價市場波動，增強業

務穩定性；基礎設施支點方面，本公司可發揮舟山LNG接收站的支點作用，聯動國際

與國內市場；風控體系方面，本公司可進一步增強套期保值能力以及風險控制能力，

利用國內國際市場，實現多元化收入來源和風險對沖，保持整體業務平衡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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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私有化及[編纂]，本公司可以更有效地對沖風險並抓住機遇，如在資源價格

高位時，重點關注歐洲市場需求，做好長約資源國際端銷售，並綜合考慮船貨進口成

本及收入，做好自身資源池船貨串換及優化，合理匹配內需；在資源價格下行期，預

先開發市場支撐國際資源進口，通過「船貨眾籌+期權交易」、「多資源靈活+動態組合

供應」、「資源代管+套期保值」、「調峰+穩定服務」等創新方式開拓中長期客戶，整體

降低市場價格波動的影響，提升抗風險能力。

當前，本公司以及新奧能源作為獨立上市實體分別運營。本公司與新奧能源需維

持獨立且分開的管理職能、資金池及流動資金儲備。此外，鑒於獨立上市地位，公司

間交易目前須遵守上市規則下有關關連交易的適用規定，其中可能需要新奧能源獨立

股東的批准。

通過私有化及[編纂]，經擴大新奧股份集團可進一步優化治理效能、提升資金管

理效率、靈活響應協同需求，提升一體化效率，具體如下：

• 靈活優化管治效率：於本次私有化建議[編纂]後，經擴大新奧股份集團將

享有更大靈活性，以優化其組織架構並精簡決策流程，從而提升運營效率

並增強對市場快速變化的應對能力。

• 提升資金管理效率：經擴大新奧股份集團可以實現資金的統一管理籌劃，
充分整合資金池優勢，有利於釋放流動資金，減少資金佔用，有效控制財

務費用。

• 靈活響應協同需求：本公司以及新奧能源之間的公司間交易不再受限於上
市公司關聯交易管理要求。因此，經擴大新奧股份集團將有助於實現更順

暢的實體間協作，從而促進協同效應。此外，經擴大新奧股份集團將受益

於因持續關連交易減少而降低的合規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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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及私有化對計劃股東的裨益

董事會認為，私有化建議[編纂]後的經擴大新奧股份集團將為計劃股東提供極具

吸引力的投資機遇。董事會認為，私有化建議完成後，計劃股東不僅能夠繼續投資擁

有一系列競爭優勢且充分享受全球化能源轉型紅利的新奧能源（作為經擴大新奧股份集

團的一部分），亦能分享在本公司與新奧能源進一步整合後可能實現的潛在協同效應及

業務增長潛力。

此外，除長期資本增值潛力外，註銷對價較2025年3月14日（即最後未受干擾日）

在香港聯交所所報每股新奧能源股份收市價54.20港元溢價約47.60%、2025年3月18日

（即3.5公告刊發前的最後交易日）於香港聯交所所報每股新奧能源股份收市價59.45港

元溢價約34.57%及截至2025年3月14日（即最後未受干擾日）（包括該日）止前30個交易

日在香港聯交所所報每股新奧能源股份的平均收市價約52.92港元溢價約51.18%。本次

私有化建議作出的現金付款亦能帶來實時可實現的現金價值，使計劃股東從投資中實

現一定水平的資本回報。本次私有化建議現金對價比例約為31%，應付計劃股東的現

金對價合計18,214.68百萬港元（假設新奧能源購股權要約獲悉數接納），超過過去10年

新奧能源累計的現金分紅規模。

由於新奧股份H股的發行及現金付款無需大規模外部股權募資，因此本次私有化

建議將較少受到資本市場波動的影響。因此，董事會認為，整體要約架構符合計劃股

東的利益。董事會認為，對計劃股東的長期潛在裨益包括以下方面：

天然氣產業鏈協同驅動業務增長

[編纂]及私有化[編纂]後，新奧能源將受益於與本公司的上游天然氣資源以及中

游儲運能力的進一步協同，擴大國際與國內天然氣資源池，保證低成本優質氣源穩定

供應，提升新奧能源滿足客戶多元化需求的能力，提升其客戶黏性。此外，[編纂]及

私有化[編纂]後，雙方將加速天然氣專業能力平台建設與運營，聚合天然氣生態各方

資源，利用智能技術實現需供動態、最優匹配，助力客戶及生態夥伴以高性價比的方

式拓展業務。此外，雙方將基於天然氣全場景支點能力和物聯數據，依託智能技術打

造產業大模型，實現業務價值最大化，增強市場競爭力，鞏固行業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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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營效率與抗風險能力顯著提升

私有化建議完成後，除經擴大新奧股份集團將獲得上述益處（包括提高優化組織

架構的靈活性及精簡決策流程）外，經擴大新奧股份集團的整合後資產負債表將得以加

強，進一步增強抗風險能力，降低融資成本，提高運營效率。

強化資本市場吸引力

第一，整合後，經擴大新奧股份集團將在優化其組織架構、統一資金調配及精簡

決策流程方面獲得進一步靈活性，且本公司與新奧能源之間的公司間交易將不再受限

於香港上市公司關聯交易審批以及額度限制。此將有助於充分發揮產業鏈上下游協同

效應，增強投資者信心，提升股東回報。

第二，根據本文件附錄二所載本集團於2024年12月31日的[編纂]財務資料及其相

關附註（根據上市規則第4.29條按當中所載基準及假設而編製），截至2024年12月31日

止年度經擴大新奧股份集團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新奧股份H股[編纂]基本盈利為人

民幣[編纂]元。按該每股新奧股份H股[編纂]盈利及按根據計劃註銷的每股計劃股份可

換取[編纂]股新奧股份H股之換股比率計算，於私有化建議[編纂]後將就註銷每股計劃

股份收取之每股新奧股份H股[編纂]基本盈利約為人民幣[編纂]元，即(i)該每股新奧股

份H股[編纂]盈利及(ii)換股比率之乘積。該[編纂]盈利較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

每股新奧能源股份經審計基本盈利人民幣3.71元增加約[編纂]%（根據股份對價比率調

整），即(i)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經審計每股新奧能源股份基本盈利人民幣5.35

元及(ii)股份對價比率之乘積。為免生疑，該[編纂]盈利並無計及要約人根據計劃應付

計劃股東的現金對價。預期經擴大新奧股份集團將有能力集中調配資金，並維持穩定

的派息比率，從而為投資者帶來更高的回報。

為此，董事會已審議通過本公司股東回報方案（2025-2028年）的附條件建議。本

公司股東回報方案（2025-2028年）的制定旨在實現本公司的持續發展及穩定的股東回

報。本公司釐定該股東回報計劃的主要考慮因素包括本公司的收入及運營支出、現金

流量及資本開支展望、營運需求以及投資及長期規劃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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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就其股東回報計劃（2025-2028年）取得A股股東批准。待私有化建議

及 [編纂 ]完成後，本公司2025至2028財政年度的股息分派將根據該股東回報計劃

（2025-2028年）執行。每年實際應派付股息之金額（如有）將由董事會建議，並視本公

司之財務表現及現金需求而定。為免生疑問，[編纂][編纂]後，新奧股份H股持有人將

無權獲得本公司根據其出售附屬公司新能礦業全部已發行股本產生的出售收益宣派的

特別股息，且該特別股息宣派已由A股股東於2023年12月26日批准。

第三，[編纂]一經[編纂]，經擴大新奧股份集團預計將吸引更多投資，包括但不

限於現有A股股東及新奧能源股東。這一舉措將進一步提升經擴大新奧股份集團的市

場影響力和資本運作能力，為長期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預期於私有化建議及[編纂][編纂]後，經擴大新奧股份集團將從更大的[編纂]、

提高的財務表現、減少對本公司與新奧能源之間重大關連方交易的顧慮及更加多元化

的投資者基礎中獲益，並且新奧能源股東亦可從中受益。

結論

董事會認為，私有化建議通過全產業鏈整合及治理優化，為股東創造實時現金價

值與長期投資增長潛力。經擴大新奧股份集團將立足智能能源生態，成為全球能源轉

型的領軍企業。


